
附件：

扬州大学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暂行规定

为进一步加强发展党员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，根据中组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意见》（组通字[1992]18号）、《扬州大学发展党员工作规程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“推优”对象

“推优”对象为28周岁以下的优秀团员。

二、“推优”条件

1、递交过入党申请书，并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。

2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。入党动机端正，在学习、生活和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，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

3、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遵守纪律，乐于助人，积极参加各类校园文化活动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。

4、参加过校、院青年共产主义学校或党校初级培训班学习并结业。

5、本科生“推优”对象，须获得过院级及以上荣誉称号。一年级学生学习成绩排名须列班级前1/5；二年级学生学习成绩排名须列班级前2/5；三年级及以上学生须获得一项及以上特长奖，近两个学期学习成绩排名须列班级前1/2。一年级学生在高中阶段获得的校级以上相应荣誉称号可作为“推优”依据。
6、研究生“推优”对象，须学习成绩优良，且具有一定的学术科研能力。
7、教职工“推优”对象，应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年度考核达到“良好”以上等次。

三、“推优”工作程序

1、召开团支部大会，团支部委员会介绍符合“推优”条件的团员情况，进行民主评议。

2、在团支部大会上对“推优”对象进行民主推荐，到会人数须达到团员总人数的4/5，“推优”赞成票须超过到会人数的1/2。

3、团支部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，对推荐对象进行全面考察，经团支部委员会讨论，形成决议。

4、团支部填写《扬州大学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登记表》，说明推荐理由，报院级团委审定。

5、院级团委对上报的推荐材料进行审核后，签署意见向“推优”对象所在的党支部推荐，同时将“推优”结果报校团委备案。其中院级团委委员、学生会、研究生会、学生社团联合会部长及其以上学生干部的“推优”，须事先征求校团委同意。

6、表现突出的院团委、学生会、研究生会、学生社团联合会副部长及以上学生干部，学生社团A、B类社团（协会）负责人、团支部书记，学生班级班长、团支部书记以及某一方面表现突出，基本符合“推优”条件的团员，由推荐的院级团组织在其推优表“审核意见”栏中详细填写意见，在征求有关部门、所在团支部和团员青年意见的基础上，由校团委在其推优表“备注”栏中签署意见并盖章，可直接向党组织推荐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1、“推优”原则上一年两次，与团员教育评议和学生素质测评工作同步进行。

2、每次“推优”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所在团支部团员人数的15%。

3、“推优”有效期为一年，逾期须重新“推优”。

五、本规定由校党委组织部和校团委负责解释。

六、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扬州大学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暂行规定》（扬大委组[2004]16号）同时废止。
附：《扬州大学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登记表》

“推优”工作流程图
扬州大学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登记表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民族
	
	（照片）

	籍  贯
	
	所在团支部名称
	
	

	入团时间
	
	申请入党时间
	
	

	现任职务
	
	

	青年共产主义学校或党校初级培训时间、结论
	

	支部大会民主推荐情况

	应到会团员数
	
	实到会团员数
	
	“推优”赞成票数
	

	学习成绩排名和奖学金、特长奖获得情况

	学  年
	学期
	学习成绩排名
	奖学金获得情况
	特长奖获得情况

	
	
	平均分
	名  次
	
	

	第一学年
	
	
	
	

	第二学年
	
	
	
	

	第三学年
	上
	
	
	
	
	
	

	
	下
	
	
	
	
	
	

	第四学年
	上
	
	
	
	
	
	

	
	下
	
	
	
	
	
	

	第五学年
	上
	
	
	
	
	
	

	
	下
	
	
	
	
	
	

	荣誉称号获得情况

	时  间
	荣誉称号名称
	授奖单位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所 在 团 支 部 意 见
	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，本支部召开团员大会，应到团员     名，实到团员     名，符合有关规定。会上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，同意推荐该同学作党的发展对象的       票。经支部大会研究，认为该同学符合“推优”条件，同意推荐。

            团支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 团支部书记签名：
年    月    日

	院团委审核意见
	院团委于        年   月    日至       年   月   日在本院范围内对拟推荐对象进行了公示（一周时间），未收到异议。同意推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团委 (公 章)

年    月    日


	党支部

意  见
	党支部书记签名：
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 注
	


备注：此表须归入本人入党材料。
“推优”工作流程图













团支部


汇报“推优”工作计划





团支部








做好“推优”前教育工作





②





①





团支部根据申请入党团员数量和质量，以及上级团组织下达的“推优”名额和党支部有关要求，制定切实“推优”计划，一般一学期“推优”一次，有效期一年。特殊情况可经校团委同意后推优“。





通过青共校、“双学”小组等多种形式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。








团支部


委员会





团支部


召开大会





④





③





召开支委会，根据“推优”测评情况和党支部、上级团组织要求，对“推优”对象形成支部决议。





支委会介绍申请入党团员情况提出“推优”对象；支部全体团员对“推优”对象民主测评，实到人数超过应到人数4/5，赞成票须超过实到人数1/2。





新建单位的临时团组织





团支部


书记











学院团委（机关团总支）





审核签署意见





⑥





⑤





认真填写《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登记表》。





对符合“推优”条件的校、院团委委员、学生会、研究生会副部长及以上人员“推优”和特殊人员“推优”报校团委审批。





学院团委（机关团总支）


确定正式“推优”人员





⑦





根据校团委审批情况制定学院（机关）“推优”汇总表，报校团委存档，并向所在党支部推荐“推优”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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